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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仰德高級中學 普通班身心障礙學生成績考查辦法 

103 年 8 月 12 日經特推會通過訂定 

 104 年 10 月 16 日經特推會通過修訂 

110 年 9 月 30 日經特推會通過修訂 

壹、依據 

一、本辧法依據特教法第 19 條、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第 4 條規定訂

定之。 

貳、目的  

一、 協助本校身心障礙學生順利完成學業，增進其學習、心理、情緒、社會及 

職業等之適應能力。 

二、 協助學生對自我身心狀況與學習情況之了解，激發學生多元潛能、建立自 

信，促進適性發展，肯定個別學習成就。 

參、對象 

一、 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者或證明者。 

二、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委員會鑑定為身心 

障礙，並持有證明者。 

 

肆、教學評量 

一、資源班身心障礙學生成績評量之調整，應於個別化教育計畫中載明，並經學  

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以下簡稱特推會)審議通過後實施。 

資源班身心障礙學生多元評量之操作性定義包括在評量方式、內容、歷程及  

環境上之調整。 

二、 任課教師應依據學生之障礙程度及個別差異，撰寫個別化教育計畫（IEP）， 

彈性調整其學習、作業、評量標準與方式。 

三、平時考、期中（末）考、補考等考試評量，任課教師得斟酌身心障礙學生 

之能力彈性調整給分標準，或個別評量，亦可綜合上述兩種方式評分，重 

補修之教學及評量比照辦理。 

四、 身心障礙學生無法應考之科目或類型（例如：視障生的美術課、數理圖形、 

字形題等；聽障生的音樂課、英語會話、聽寫；智能障礙生、學習障礙生 

的基礎學科；肢障生的體育、國防等；其他障別亦須判別），任課老師應 

依據學生障礙程度及情況的不同，調整評量形式及給分。 

五、 每學期得視該年度之經費預算及身心障礙學生之學習需求利用社團活動安 

排補救教學或課後輔導其成績，供原班級任課老師作為學習參考，得酌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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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入該科成績計算。 

六、 本要點所指之「個案會議」，其與會人員得視身心障礙學生之特殊情形邀 

請校內相關教師同仁、家長、相關專業團隊等。 

伍、成績考查補充說明 

一、 德行評量：比照高中（職）學生成績考查辦法辦理，惟可依其特殊需求， 

經召開個案會議彈性調整，並報請 校長核定後執行。 

二、 學業成績：比照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辦理。 

（一）學業成績以學期為單位包含必選修、專業及實習科目成績考查應考量實習 

技能、相關知識及職業道德等。 

（二）成績計算方式如下： 

1.任課教師於個別化教育計劃內容中選擇該科彈性評量方式及標準，依其特

性得採下列評量方式: 

             (1)另設計該生適合之評量試卷。 

                 (2)以作業、實作或口頭、紙本報告代替考試。   

                 (3)調整試卷計分比重。 

                 (4)延長考試時間。 

        (5)其他適性之評量方式。 

資源班課程之科目：該科成績由原班級任課教師及資源班教師共同協商訂

定之。 

2.外加式課程：意指利用早自習、午休、第八節、週會、社團活動（隔週）、    

課餘等時間進行課程教學依該科原課程與外加式課程兩者成績各佔 50%

比例計分。 

3.抽離式課程：完全抽離之學生，其成績由資源班教師評定。 

（三）各科皆以四十分為及格標準。 

陸、輔導原則 

一、 每學期開始，輔導室將彙整身心障礙學生名冊告知全校教師。 

二、 任課教師需於收到名冊後兩週內完成個別化教育計畫（IEP）之撰寫， 

並將計畫送達輔導室，另於學期末完成個別化教育計畫（IEP）執行 

結果評估。 

三、 結合導師、任課教師、各處室行政人員及相關人員等共同給予身心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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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學生各項輔導。 

柒、本校進修部之身心障礙學生成績考查比照本辦法實施。 

捌、本辦法未盡事宜者，適用其他相關法令規定。 

玖、本辦法經本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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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德高中      學年度第   學期授課科目        科彈性評量實施表 

教師: 班級:  座號: 學生: 實 施 分 式 

期中考分數 

 

 

 

 

期中考

調整後

分數 

 

 

 

 

 

 

期末考分數 

 

 

 

 

 

期末考

調整後

分數 

  

平常成績 

 

 

 

 

 

 

平常成

績調整

後分數 

  

請於考後三天內繳回, 以維護學生權益.謝謝老師的配合. 

 


